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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与杭州汇微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与杭州汇微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杭
州汇微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
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
清算主体。

杭州汇微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

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
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汇微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

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杭州汇微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8月11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博尚电子有限公司

合计

贷款余额（截至 2019年9月20日）

96,356,756.12

96,356,756.12

累计欠息（截至 2019年9月20日）

6,117,177.97

6,117,177.97

担保人

浙江亚泰电子有限公司、浙江天众建设有限公司、黄晓锋、吕国英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日信纺织有限公司资产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日信纺织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依法

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本金、相应利息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日信纺织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
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日信纺织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
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基准日2020年4月30日，债权金额仅作参考，具体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特此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日信纺织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1年8月11日

主债务人名称

义乌市恒昌毛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索福工贸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42,729,070.00

14,689,878.82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义乌市中意制笔有限公司、方葵兴、方青、陈琴芳、方葵田、何跃俊、吴功文、陈素华、义乌市恒昌毛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鑫宝工贸有限公司、浙江康龙工贸有限公司、浙江全家福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丽州液压设备有限公司、永康
市索福物流有限公司、吕德永、胡锦霞、胡绍务、胡苏钦、胡锦艳。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2017业四借1006号

2017永借0303号

抵押担保合同号

2017业四借保1006号-1、2017业四借个1006号-1、2017业四借个1006号-2、2017业四借个1006号-3、2017业四借
个1006号-4、2017业四借个1006号-5、2017业四借个1006号-6、2017业四借个1006号-10、2015业四借抵1006号

2015永借保0311号-1、2015永借保0311号-4、2016永借保0305号-2、2016永借保0305号-3、2016永借保0305号-4、2015
永借个0311号-1、2015永借个0311号-2、2015永借个0311号-3、2015永借个0311号-4、2015永借个0311号-5

被催告人：温州启昆家景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磊

本机关于2021年2月5日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
理决定书》（温龙人社监理字〔2021〕1号），你单位在法定期
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机关作
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三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请你单位自收
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足额支付林强、
柯 丽 凤 等 10 名 职 工 2020 年 1 月 至 2020 年 8 月 共 计

81707.67元的工资，并加付赔偿金共计40853.83元（按应付
金额50%的标准计算）。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本机关将
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
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理决定履行催告书》（温龙人
社监理强催字〔2021〕6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
十六条之规定，你单位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有权
向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系电话：
0577-86922811，地址：温州市龙湾区人防大楼）进行陈述
或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8月11日

行政处理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被催告人：温州启昆家景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磊

本机关于2021年2月5日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
罚决定书》（温龙人社监罚字〔2021〕1号），你单位在法定期
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机关作
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三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请你单位自收
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1.缴纳罚款人民
币10000元。2.缴纳加处罚款人民币10000元。3.缴款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龙湾支行，执法单位编码：200100。逾期
仍未履行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
罚决定履行催告书》（温龙人社监罚强催字〔2021〕5 号）。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单位在收
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有权向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联系电话：0577-86922811，地址：温州市龙
湾区人防大楼）进行陈述或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
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8月11日

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金华青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等6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金

华青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等6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
截至2021年07月31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89,946.14万
元,本金为54,955.70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
在浙江省金华市。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
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
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
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
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
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
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
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张文韬,王喆,杨建超,毛臻禹
联 系 电 话 ： 0571-85774660,0571-85779236,

0571-85774670,0571-85779673
电子邮件：zhangwentao@cinda.com.cn,
wangzhe3@cinda.com.cn,yangjianchao@cinda.com.cn,
maozhenyu@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 B 座

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8月11日

铲除

记者从中央网信

办获悉，在推进治理摄

像头偷窥等黑产工作

中，各地网信办督促各

类平台清理相关违规有

害信息2.2 万余条，处

置平台账号 4000 余

个、群组132个，下架违

规产品1600余件。

新华社发 王琪 作

初二学生自己做主买了部手机
父亲告到法院要求退货！退不退？
通讯员 彥明

暑假期间，“熊孩子”惹事的还真不少，在海盐，就有一个小王同学因为独自购买

手机，父亲不满闹到了法院。

小王是一名初二学生，因为在手机店花费1799元购买了一部手机，惹来爸爸一

肚子气。小王爸爸认为，孩子的购买行为未经家长同意，且与其年龄、智力水平不相

适应。尤其在经过网店比价和询问业内朋友后，小王爸爸认为该手机店的售卖价格

远高于市场价，店家的行为属于诱导和欺诈未成年人消费，故起诉至海盐县法院要求

手机店返还购机费用。

法院受理该案后，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店主表示，手机已使用，影响二次销售，因

此不予退还。最终，在法院调解下，店主补偿了小王爸爸500元，小王爸爸留下手机

并撤诉。

法官说法
根据法律规定，本案中的小王同学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实施与其年龄、智

力、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需要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

代理人同意、追认。涉及金钱的行为，对于金额大小的认定也应当考虑当地的实际生

活水平等因素，一般购买与其年龄、身份相符的生活、学习用品是可以的，但背着家长

买上千元的手机超出其能力范围。因此，小王与手机店订立的手机买卖合同属无效

合同，可以退货。

法官建议，作为家长，应当保持与子女的良好沟通，及时关注孩子的行为和需求，

尽好监护职责；而作为商家，在向疑似未成年人出售价格较高的商品时，应当核实好

对方的年龄和身份。

法官说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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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到财产，外嫁女儿拒绝赡养老人
法院：赡养是法定义务，与分财产无关

通讯员 徐盼

本报讯“外嫁女”以未分得老人财产为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近日，常山

县法院芳村法庭以巡回审判的方式审理了一起涉及老年人权益的案件。

江某92岁，居住于常山县辉埠镇某村，日常起居依赖他人照顾。李某甲、李

某乙、李某丙、李某丁分别为江某一手养育大的4个子女，4人约定轮流赡养老

人。然而，“外嫁女”李某丁以自己在外务工、老人名下财产未分割为由，拒绝履

行赡养义务。之后，4人因赡养老人问题产生矛盾。江某在法律援助律师的帮助

下将4个子女诉至法院，要求分摊医疗费，并要求4人轮流照顾。

法院经审理认为，“外嫁女”作为家庭成员之一，应当尊重、关心和照料老年

人，平均分摊赡养老人成本。本案不涉及遗产继承问题，不得以老人财产未分割

为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对负有赡养义务而拒绝赡养，情节恶劣构成遗弃罪的，

还应承当刑事责任。据此，法院判决4子女平均分摊老人自2021年以来产生的

医药费，并以30天为周期4人轮流陪护照顾，若未能履行前述义务，则该名照料

者应向原告支付护理费每日1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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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龟养到快50斤了”

朋友圈里晒龟，招来了警察
通讯员 曹炳枫

本报讯“养了4年的陆龟，快50斤重了！”前几天，家住宁波市鄞州区瞻岐镇

的张某发了条微信朋友圈，没想到把警察招来了。8月9日，鄞州警方通报，根据

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张某因涉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

前几天，瞻岐派出所接到市民报警称，有人称养殖了疑似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从该报警人提供的视频看，其所指的动物疑似陆龟。根据线索，民警找到了

当事人金女士，在工厂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小房子”，里面养着一只脸盆大小的

陆龟。经专家鉴定，该陆龟为苏卡达陆龟。

据悉，苏卡达陆龟是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Ⅱ

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金女士称，这只陆龟是她儿子张某于2017年买来的。根据刑法规定，张某

和卖龟者吴某涉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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